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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交费说明
1. 登录中心官网—产品检测交费系统完成费用缴纳、发票开具工作。（该系统分为三种交费方式，操作指南详见中心官网—相关下载—费用该合同办理材料—产品检测交费系统用户端操作指南 V2.0）
2. 申报单位、合同甲方及缴款单位名称必须一致，系统将依据填写的开票信息开具发票。 
3. 甲方若开票信息发生变动，请在确保发票未开具的前提下，务必提前登录产品检测缴费平台更新，对因甲方不及时更新造成开票信息出错的，一律不予更换。
2、 合同填写及报送说明
1.按照合同批注填写相关内容，其中第6页甲方信息必须填写完整。（正式填写内容去掉批注）。
2.合同全文填写后，A4纸双面打印2份（甲方1份，乙方1份），涉及甲乙双方签名处必须手写或加盖签名章（不可空缺），并加盖单位公章或技术合同章。
3.签署《技术服务合同》后，将《技术服务合同》纸质版一式两份及“产品检测交费”系统中的订单交费截图一并当面提交或快递至我中心受理室。
3、 产品检测说明
1.申请单位收到《产品送测通知书》后，缴纳费用、签署合同并送测产品（大型电磁类等超重产品需接到工程师电话通知后方可送测，小型电磁类产品可直接邮寄，其他产品不接收邮寄，建议接到工程师电话通知后送测）。
2.若第一轮、第二轮测试不通过，我中心将发送《产品检测不合格通知书》，请于3个月内修改完毕后和测评中心受理室进行约测。逾期则终止检测。
3.若第三轮测试不通过，则之后每次测试需收取检测费用的50%作为回归检测费。
4.产品开始测试后，检测费用概不退还。
测评中心产品检测受理室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树村路19号东南门1号楼产品检测受理室

